
关于印发《龙子湖区临时救助实施办法》的
通知

龙民〔2024〕4 号

李楼乡、各街道办事处：

《龙子湖区临时救助实施办法》已经区民政局、财政局

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蚌埠市龙子湖区民政局

2024年 3 月 25日



龙子湖区临时救助实施细则

为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托底线、救急难的作用，及时解

决城乡困难群众突发性、紧迫性、临时性基本生活困难，根

据《安徽省民政厅 安徽省财政厅 <关于印发《安徽省临时

救助操作规程>的通知》（皖民社救字〔2023〕42 号）、《关

于印发<蚌埠市临时救助工作操作规程>的通知》（蚌民

〔2024〕16 号）精神，结合我区实际，区民政局、区财政局

修订了《龙子湖区临时救助实施办法》。

一、救助原则

临时救助是国家对遭遇突发性、紧迫性、灾难性困难

或者其他特殊困难导致基本生活陷入困境，靠自身和家庭

无力解决，其他社会救助制度暂时无法覆盖或者救助之后

基本生活仍有困难的家庭或者个人给予的应急性、过渡性

救助。坚持应救尽救、适度救助的原则，确保困难群众求

助有门，救助及时，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坚持

托底保障、及时高效、制度衔接、公开公平的原则，筑牢

社会救助体系的最后一道防线。

二、救助对象

具有本地户籍或长期居住在我区的家庭和个人，有下列

情形的可以申请临时救助：



（一）急难型困难家庭。因意外事件（事故）、家庭成

员突发重大疾病或遭遇其他特殊困难等原因，导致基本生活

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低收入家庭及其他特殊困难家庭。符合

下列情形之一的，给予急难型救助。

1、一类情形：近期因遭受火灾、交通事故、自然灾害、

公共卫生事件、人身伤害等意外事件或突发重大疾病，导致

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

2、二类情形：其他特殊原因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

难，需立即采取救助措施的。

符合一类情形且暂时无法取得家庭支持的个人可以单

独提出申请。

（二）支出型困难家庭。家庭成员因医疗、教育等生活

必需支出突然增加超出家庭承受能力，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

现严重困难的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城乡特困和孤儿（事

实无人抚养儿童）、低保边缘家庭、支出型贫困家庭、监测

对象家庭及其他特殊困难家庭。

三、临时救助审核确认权限

救助金额在当期城市低保月保障标准的 5倍及 5倍以内

的小额临时救助（不低于 2 倍），由乡（街）民政事务所审

核确认并报区备案。

救助金额在当期城市低保月保障标准的 6倍及以上和特

殊困难对象需通过“一事一议”审核确认的临时救助，由区民

政局审核确认。



四、救助方式

对符合条件的救助对象，采取以下救助方式：

（一）资金救助。临时救助金原则上实行社会化发放，

支付到临时救助个人账户。

（二）实物救助。根据救助对象基本生活需要，可采取

发放衣物、食品、饮用水，提供临时住所或紧急救治等方式。

除紧急情况外，采取实物发放要严格按照政府采购制度执

行。

（三）转介服务。在实施临时救助后，仍不能解决救助

对象困难的，可分情况提供转介服务。对符合最低生活保障

或医疗、教育、住房、就业等救助条件的，应协助其申请；

对需要社会帮扶的，及时向公益慈善组织、社会工作服务机

构转介。

五、救助标准

（一）对急难型困难家庭遭遇火灾、交通事故等意外事

件，视困难程度，造成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的，给予当期城

市低保月保障标准的 2-3 倍救助。

（二）家庭成员患重大疾病，在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

险和各类补充医疗、商业保险补偿及社会帮扶后，个人负担

医疗费用仍然超出家庭承受能力，造成家庭基本生活难以维

持的，根据当年自费医疗费用情况实行分档救助：5000 元以

上不超过 10000 元的，给予当期城市低保月保障标准的 2-3

倍救助；10000 元以上不超过 20000 元的，给予当期城市低



保月保障标准的 4-5 倍救助；20000 元以上的，给予当期城

市低保月保障标准的 6-10 倍救助。

（三）对城乡特困人员、城乡孤儿等因患病其医疗费用

支出经基本医保报销、各种医疗保险报销、医疗救助资金后，

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在 5000 元以下的，在不超出个人负担

的医疗费范围内，给予当期城市低保月保障标准的 2-4 倍救

助；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在 5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的，

视困难程度，给予当期城市低保月保障标准的 5-6 倍救助。

（四）对城乡低保户因患病其医疗费用支出经基本医保

报销、各种医疗保险报销、医疗救助资金后，个人负担的医

疗费用在 2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在不超出个人负担的

医疗费范围内，给予当

期城市低保月保障标准的 2-3 倍救助；个人负担的医疗

费用在 5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的，给予当期城市低保月

保障标准的 4-5 倍救助。

（五）对特困人员、城乡低保户遭遇重大疾病，其医疗

费用支出经基本医保报销、各种医疗保险报销、医疗救助资

金后，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在 10000元以上的，可视困难程

度，最高给予当期城市低保月保障标准的 10 倍救助。

（六）对城乡低保户因教育费等生活必需支出突然增加

超出家庭承受能力，导致基本生活一定时期内出现严重困难

的支出型困难家庭，可视教育负担情况，高中阶段给予当期

城市低保月保障标准的 2 倍救助；大学阶段给予当期城市低



保月保障标准的 3-5倍救助。

（七）针对新申请的低保对象或特困人员，当月审核确

认后的 3 个工作日内，按照该申请对象审核确认的人均月补

助标准发放临时救助金，相关程序在申请最低生活保障或者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时一并进行。

（八）对于情况特别紧急，符合“一事一议”申请条件的

困难家庭及个人，可上报区民政局，经“一事一议”研究后最

高给予 20000 元的救助。

六、救助程序

临时救助由各乡（街）民政事务所受理审核，区民政局

负责审核确认发放，实行一事一议，分级分类救助。小额临

时救助由各乡（街）负责审核确认发放，区民政局定期抽查

督导。

落实长三角区域基本民生兜底保障一体化发展要求，取

消临时救助户籍地、居住地救助申请限制，外来遇困人员可

直接向急难发生地乡（街）民政事务所提出救助申请。

申请对象向乡（街）民政事务所提出临时救助申请或由

村（居）民委员会代为申请。填写《龙子湖区临时救助申请

审核确认表》，提供户口簿（居住证）和身份证、临时救助

申请书、家庭重大支出、困难情况相关证明（说明）等材料，

经乡（街）民政事务所在受理 2 个工作日内，开展经济状况

核对、入户调查、民主评议（对核对、调查无异议的，可不

进行民主评议），对非本地户籍居民，需户籍所在地县区人



民政府民政部门提供申请人享受社会救助情况的相关材料，

或向户籍地县区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核查申请人享受社会救

助情况，经核查符合救助条件的，在其村（居）或居住地公

示 2 天，无异议的，6 倍及以上当期城市低保月保障标准的

临时救助报龙子湖区民政局审核确认。小额临时救助由所在

的乡（街）民政事务所直接审核确认，发放至申请对象个人

账户。特殊紧急情况下，乡（街）民政事务所可先行给予救

助，并自救助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按规定补齐审核确认材

料。

临时救助实行一事一救。同一申请人、同一事由一年内

原则上只救助一次。对特殊情况以及受持续性传染病疫情影

响而提出的临时救助申请，经区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认定，

一年内最多给予两次临时救助。对于因同一事由造成基本生

活严重困难，持续时间较长的，应转介到其他社会救助。

七、不予以救助情形

（一）申请人拒绝配合家庭经济状况调查核对，致使无

法核实相关情况的；

（二）不配合审核确认管理机关调查，不说明致贫致困

原因的；

（三）故意隐瞒家庭真实收入、财产、支出、人员及其

他受助情况等，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的；

（四）申请人以同一事由重复申请临时救助，无正当理

由的；



（五）区民政局认定的其他不予救助的情形。

八、监督和保障

（一）区民政局和乡（街）民政事务所应当做好临时救

助档案管理工作。

（二）乡（街）民政事务所要建立临时救助台账，建立

困难对象数据库，对本辖区内困难家庭和个人进行登记备

案、动态监测。同时建立困难群众走访联系制度，畅通救助

渠道，对急难对象做到早发现、早介入、早救助。

（三）区民政部门要规范临时救助对象的审核确认程

序；区财政部门要强化救助资金规范使用管理。民政部门要

积极会同财政等部门定期或不定期对临时救助工作开展情

况监督检查，发现问题要及时纠正。对已审核确认的临时救

助申请，乡（街）民政事务所社会救助经办人员应对救助对

象基本情况进行定期筛选核查，发现弄虚作假骗取救助的，

应按有关规定追缴已发放的救助金或实物。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法律责任。

本操作规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蚌埠市民政局、蚌埠市

财政局《关于印发〈蚌埠市临时救助工作操作规程〉的通知》

（蚌民〔2022〕76 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临时救助

工作的通知》（蚌民〔2023〕44号）、龙子湖区民政局《关

于印发<龙子湖区临时救助实施办法>的通知》（龙民〔2023〕

15 号）同时废止。


